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86號

聲  請  人  林艾琳（原名：林秋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羅文昱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五日內補正及陳報如附表所示事項到

院，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聲請。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又

按聲請更生或清算，徵收聲請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

郵務送達費及法院人員之差旅費不另徵收；但所需費用超過

應徵收之聲請費者，其超過部分，依實支數計算徵收；前項

所需費用及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之必要費用，法院得酌定相

當金額，定期命聲請人預納之，逾期未預納者，除別有規定

外，法院得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此觀消債條例第6條規

定亦明。再按債務人依第151條第1項聲請法院調解，徵收聲

請費1,000元；債務人於法院調解不成立之日起20日內，聲

請更生或清算者，以其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或清算之聲

請，不另徵收聲請費，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1項、第2項規

定甚明。

二、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尚應補正如附表所示事項，爰定期命

補正，如逾期未補正，則駁回其聲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家寬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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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憶萱

附表：

一、請預納郵務送達費新臺幣（下同）1,550元【暫依聲請人陳

報之債權人4人，連同聲請人即債務人，合計5人，暫以每人

10份，每份51元計算。計算式：5人×10份×51元－已繳交聲

請費1,000元＝1,550元】。

二、請提出聲請人「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到院。並

請說明聲請人戶籍地與居住地不一致之原因為何？戶籍地及

居住地之房屋所有權人為何？與債務人之關係為何？並請提

出戶籍地及居住地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如係租房居住，

則應提出房租租約及確有繳交房屋租金之證明。

三、請詳加說明債務發生原因及其詳細情形為何？又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第3條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

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訂更生或清算程式，清理其債務。是

以請聲請人「具體釋明」債務有何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

虞之情事，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以資證明。

四、請補正提出聲請人「最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

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含連帶保證部分)、聲請更生前

5年所有之金融機構、郵局存摺補登後之內頁資料（須附存

摺封面暨完整內頁資料並應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之

後）。

五、請說明聲請人是否有民間債權人。如有，所積欠之債務為

何？如重新製作債權人清冊之債權人大於前項所陳報之人，

請按照超過之債權人人數，以每人10份，每份51元預納郵務

送達費。　　　　　　　　　　

六、請說明聲請人學經歷為何？現今任職於何處？平均每月收入

為何？收入領取之方式？並應提出聲請人之每月薪資袋或薪

資明細單（含本俸、佣金、各類獎金、津貼等）、在職證

明、薪資入帳存摺封面及內頁等證明文件。（若無則請提出

收入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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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說明聲請人有無領取其他社福補助津貼，如租屋津貼補

助、低收入戶補助、國民年金、育兒津貼、身心障礙補助

等？如有，每月可請領之金額為何？請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或

領取明細，例如存摺封面暨內頁等；若未申請，或雖申請惟

不符資格，應說明未申請或不符資格之原因據實向法院陳

報。

八、請說明聲請人就所提列應受扶養人即未成年姪兒二人之扶養

費，每月各3,000元，該扶養費數額之計算方式及必要原因

（即每月支出扶養費之項目及金額），及提出應受扶養人之

最新全戶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並陳報應受扶養之人

有無領取政府補助？（如有，補助項目及每月領取補助金額

各為何？）。又聲請人應陳報於聲請人提出聲請前2年對受

扶養人實際支出之扶養金額及證明文件。另請提出林德明之

最近2年所得稅申報資料、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及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

九、請陳報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起迄今，期間之財產變動狀

況：包含就「不動產」及「動產」所為之所有有償（買賣、

互易、設定抵押權等）、無償（贈與、第三人清償等）行為

所生之財產變動；倘於該段期間取得或喪失不動產所有權，

應詳為標明不動產之坐落地號、建號及其取得或出售之對價

（買賣契約等）相關資料。　　

十、請說明聲請人最近5年內有無從事國內股票、期貨、基金或

其他金融商品之投資？如有，請提出其目前往來證券商之交

易明細查詢表，證券存摺封面、內頁影本及投資股票往來金

融機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應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

及相關之投資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

十一、聲請前2年內有無任何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人之權利？

聲請前2年內有無任何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係有害及

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有無雙務

契約尚未履行完畢？

十二、請聲請人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地址：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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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路000號5樓）申請查詢歷年來包含以聲請人為要保

人或受益人之人壽保險投保紀錄及其保單價值準備金，待

該公會核發查詢結果相關文件後，再予一併陳報本院。　

十三、請聲請人向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地

址：臺北市○○區○○街0號3樓）申請查詢聲請人本人於

各金融機構銀行之存款帳戶之餘額，待該公會核發查詢結

果相關文件後，再予一併陳報本院。　　　　

十四、聲請人有無其他強制執行案件、訴訟案件繫屬於法院？若

有，請陳報案件繫屬法院及案號、案件進度，並檢附相關

資料（如法院強制執行命令或公文）。如現遭強制執行扣

款，請檢附相關資料說明每月扣款數額。

十五、更生清償方案為更生程序得否進行之重要依據，請釋明聲

請人若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將以何種經濟來源支應

每月應繳金額及必要生活費用？請說明每月能盡最大清償

能力之更生方案為何？（即每月可供還款金額、分期期

數）。

（請聲請人依上開詢問事之順序依序補正說明，提出之證明文件

請以標籤紙加以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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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羅文昱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五日內補正及陳報如附表所示事項到院，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聲請。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又按聲請更生或清算，徵收聲請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郵務送達費及法院人員之差旅費不另徵收；但所需費用超過應徵收之聲請費者，其超過部分，依實支數計算徵收；前項所需費用及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之必要費用，法院得酌定相當金額，定期命聲請人預納之，逾期未預納者，除別有規定外，法院得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此觀消債條例第6條規定亦明。再按債務人依第151條第1項聲請法院調解，徵收聲請費1,000元；債務人於法院調解不成立之日起20日內，聲請更生或清算者，以其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或清算之聲請，不另徵收聲請費，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
二、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尚應補正如附表所示事項，爰定期命補正，如逾期未補正，則駁回其聲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家寬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憶萱
附表：
一、請預納郵務送達費新臺幣（下同）1,550元【暫依聲請人陳報之債權人4人，連同聲請人即債務人，合計5人，暫以每人10份，每份51元計算。計算式：5人×10份×51元－已繳交聲請費1,000元＝1,550元】。
二、請提出聲請人「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到院。並請說明聲請人戶籍地與居住地不一致之原因為何？戶籍地及居住地之房屋所有權人為何？與債務人之關係為何？並請提出戶籍地及居住地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如係租房居住，則應提出房租租約及確有繳交房屋租金之證明。
三、請詳加說明債務發生原因及其詳細情形為何？又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訂更生或清算程式，清理其債務。是以請聲請人「具體釋明」債務有何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以資證明。
四、請補正提出聲請人「最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含連帶保證部分)、聲請更生前5年所有之金融機構、郵局存摺補登後之內頁資料（須附存摺封面暨完整內頁資料並應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之後）。
五、請說明聲請人是否有民間債權人。如有，所積欠之債務為何？如重新製作債權人清冊之債權人大於前項所陳報之人，請按照超過之債權人人數，以每人10份，每份51元預納郵務送達費。　　　　　　　　　　
六、請說明聲請人學經歷為何？現今任職於何處？平均每月收入為何？收入領取之方式？並應提出聲請人之每月薪資袋或薪資明細單（含本俸、佣金、各類獎金、津貼等）、在職證明、薪資入帳存摺封面及內頁等證明文件。（若無則請提出收入切結書）　　
七、請說明聲請人有無領取其他社福補助津貼，如租屋津貼補助、低收入戶補助、國民年金、育兒津貼、身心障礙補助等？如有，每月可請領之金額為何？請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或領取明細，例如存摺封面暨內頁等；若未申請，或雖申請惟不符資格，應說明未申請或不符資格之原因據實向法院陳報。
八、請說明聲請人就所提列應受扶養人即未成年姪兒二人之扶養費，每月各3,000元，該扶養費數額之計算方式及必要原因（即每月支出扶養費之項目及金額），及提出應受扶養人之最新全戶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並陳報應受扶養之人有無領取政府補助？（如有，補助項目及每月領取補助金額各為何？）。又聲請人應陳報於聲請人提出聲請前2年對受扶養人實際支出之扶養金額及證明文件。另請提出林德明之最近2年所得稅申報資料、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
九、請陳報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起迄今，期間之財產變動狀況：包含就「不動產」及「動產」所為之所有有償（買賣、互易、設定抵押權等）、無償（贈與、第三人清償等）行為所生之財產變動；倘於該段期間取得或喪失不動產所有權，應詳為標明不動產之坐落地號、建號及其取得或出售之對價（買賣契約等）相關資料。　　
十、請說明聲請人最近5年內有無從事國內股票、期貨、基金或其他金融商品之投資？如有，請提出其目前往來證券商之交易明細查詢表，證券存摺封面、內頁影本及投資股票往來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應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及相關之投資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
十一、聲請前2年內有無任何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人之權利？聲請前2年內有無任何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係有害及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有無雙務契約尚未履行完畢？
十二、請聲請人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地址：臺北市○○路000號5樓）申請查詢歷年來包含以聲請人為要保人或受益人之人壽保險投保紀錄及其保單價值準備金，待該公會核發查詢結果相關文件後，再予一併陳報本院。　
十三、請聲請人向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地址：臺北市○○區○○街0號3樓）申請查詢聲請人本人於各金融機構銀行之存款帳戶之餘額，待該公會核發查詢結果相關文件後，再予一併陳報本院。　　　　
十四、聲請人有無其他強制執行案件、訴訟案件繫屬於法院？若有，請陳報案件繫屬法院及案號、案件進度，並檢附相關資料（如法院強制執行命令或公文）。如現遭強制執行扣款，請檢附相關資料說明每月扣款數額。
十五、更生清償方案為更生程序得否進行之重要依據，請釋明聲請人若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將以何種經濟來源支應每月應繳金額及必要生活費用？請說明每月能盡最大清償能力之更生方案為何？（即每月可供還款金額、分期期數）。
（請聲請人依上開詢問事之順序依序補正說明，提出之證明文件
請以標籤紙加以標示）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86號
聲  請  人  林艾琳（原名：林秋鳳）


代  理  人  羅文昱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五日內補正及陳報如附表所示事項到
院，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聲請。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
    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又
    按聲請更生或清算，徵收聲請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
    郵務送達費及法院人員之差旅費不另徵收；但所需費用超過
    應徵收之聲請費者，其超過部分，依實支數計算徵收；前項
    所需費用及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之必要費用，法院得酌定相
    當金額，定期命聲請人預納之，逾期未預納者，除別有規定
    外，法院得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此觀消債條例第6條規
    定亦明。再按債務人依第151條第1項聲請法院調解，徵收聲
    請費1,000元；債務人於法院調解不成立之日起20日內，聲
    請更生或清算者，以其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或清算之聲請
    ，不另徵收聲請費，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
    甚明。
二、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尚應補正如附表所示事項，爰定期命
    補正，如逾期未補正，則駁回其聲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家寬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憶萱
附表：
一、請預納郵務送達費新臺幣（下同）1,550元【暫依聲請人陳
    報之債權人4人，連同聲請人即債務人，合計5人，暫以每人
    10份，每份51元計算。計算式：5人×10份×51元－已繳交聲請
    費1,000元＝1,550元】。
二、請提出聲請人「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到院。並
    請說明聲請人戶籍地與居住地不一致之原因為何？戶籍地及
    居住地之房屋所有權人為何？與債務人之關係為何？並請提
    出戶籍地及居住地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如係租房居住，
    則應提出房租租約及確有繳交房屋租金之證明。
三、請詳加說明債務發生原因及其詳細情形為何？又依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第3條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
    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訂更生或清算程式，清理其債務。是
    以請聲請人「具體釋明」債務有何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
    虞之情事，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以資證明。
四、請補正提出聲請人「最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
    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含連帶保證部分)、聲請更生前
    5年所有之金融機構、郵局存摺補登後之內頁資料（須附存
    摺封面暨完整內頁資料並應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之後）
    。
五、請說明聲請人是否有民間債權人。如有，所積欠之債務為何？如重新製作債權人清冊之債權人大於前項所陳報之人，請按照超過之債權人人數，以每人10份，每份51元預納郵務送達費。　　　　　　　　　　
六、請說明聲請人學經歷為何？現今任職於何處？平均每月收入
    為何？收入領取之方式？並應提出聲請人之每月薪資袋或薪
    資明細單（含本俸、佣金、各類獎金、津貼等）、在職證明
    、薪資入帳存摺封面及內頁等證明文件。（若無則請提出收
    入切結書）　　
七、請說明聲請人有無領取其他社福補助津貼，如租屋津貼補助
    、低收入戶補助、國民年金、育兒津貼、身心障礙補助等？
    如有，每月可請領之金額為何？請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或領取
    明細，例如存摺封面暨內頁等；若未申請，或雖申請惟不符
    資格，應說明未申請或不符資格之原因據實向法院陳報。
八、請說明聲請人就所提列應受扶養人即未成年姪兒二人之扶養
    費，每月各3,000元，該扶養費數額之計算方式及必要原因
    （即每月支出扶養費之項目及金額），及提出應受扶養人之
    最新全戶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並陳報應受扶養之人
    有無領取政府補助？（如有，補助項目及每月領取補助金額
    各為何？）。又聲請人應陳報於聲請人提出聲請前2年對受
    扶養人實際支出之扶養金額及證明文件。另請提出林德明之
    最近2年所得稅申報資料、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
    及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
九、請陳報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起迄今，期間之財產變動狀況
    ：包含就「不動產」及「動產」所為之所有有償（買賣、互
    易、設定抵押權等）、無償（贈與、第三人清償等）行為所
    生之財產變動；倘於該段期間取得或喪失不動產所有權，應
    詳為標明不動產之坐落地號、建號及其取得或出售之對價（
    買賣契約等）相關資料。　　
十、請說明聲請人最近5年內有無從事國內股票、期貨、基金或
    其他金融商品之投資？如有，請提出其目前往來證券商之交
    易明細查詢表，證券存摺封面、內頁影本及投資股票往來金
    融機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應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
    及相關之投資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
十一、聲請前2年內有無任何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人之權利？
      聲請前2年內有無任何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係有害及
      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有無雙務
      契約尚未履行完畢？
十二、請聲請人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地址：臺北
      市○○路000號5樓）申請查詢歷年來包含以聲請人為要保人
      或受益人之人壽保險投保紀錄及其保單價值準備金，待該
      公會核發查詢結果相關文件後，再予一併陳報本院。　
十三、請聲請人向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地址
      ：臺北市○○區○○街0號3樓）申請查詢聲請人本人於各金融
      機構銀行之存款帳戶之餘額，待該公會核發查詢結果相關
      文件後，再予一併陳報本院。　　　　
十四、聲請人有無其他強制執行案件、訴訟案件繫屬於法院？若
      有，請陳報案件繫屬法院及案號、案件進度，並檢附相關
      資料（如法院強制執行命令或公文）。如現遭強制執行扣
      款，請檢附相關資料說明每月扣款數額。
十五、更生清償方案為更生程序得否進行之重要依據，請釋明聲
      請人若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將以何種經濟來源支應
      每月應繳金額及必要生活費用？請說明每月能盡最大清償
      能力之更生方案為何？（即每月可供還款金額、分期期數
      ）。
（請聲請人依上開詢問事之順序依序補正說明，提出之證明文件
請以標籤紙加以標示）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更字第86號
聲  請  人  林艾琳（原名：林秋鳳）


代  理  人  羅文昱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更生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應於本裁定送達後十五日內補正及陳報如附表所示事項到院，逾期未補正即駁回其聲請。
　　理　由
一、按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8條定有明文。又按聲請更生或清算，徵收聲請費新臺幣（下同）1,000元；郵務送達費及法院人員之差旅費不另徵收；但所需費用超過應徵收之聲請費者，其超過部分，依實支數計算徵收；前項所需費用及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之必要費用，法院得酌定相當金額，定期命聲請人預納之，逾期未預納者，除別有規定外，法院得駁回更生或清算之聲請，此觀消債條例第6條規定亦明。再按債務人依第151條第1項聲請法院調解，徵收聲請費1,000元；債務人於法院調解不成立之日起20日內，聲請更生或清算者，以其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或清算之聲請，不另徵收聲請費，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
二、本件聲請人聲請更生，尚應補正如附表所示事項，爰定期命補正，如逾期未補正，則駁回其聲請。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家寬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憶萱
附表：
一、請預納郵務送達費新臺幣（下同）1,550元【暫依聲請人陳報之債權人4人，連同聲請人即債務人，合計5人，暫以每人10份，每份51元計算。計算式：5人×10份×51元－已繳交聲請費1,000元＝1,550元】。
二、請提出聲請人「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到院。並請說明聲請人戶籍地與居住地不一致之原因為何？戶籍地及居住地之房屋所有權人為何？與債務人之關係為何？並請提出戶籍地及居住地之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如係租房居住，則應提出房租租約及確有繳交房屋租金之證明。
三、請詳加說明債務發生原因及其詳細情形為何？又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3條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訂更生或清算程式，清理其債務。是以請聲請人「具體釋明」債務有何不能清償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以資證明。
四、請補正提出聲請人「最新」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含連帶保證部分)、聲請更生前5年所有之金融機構、郵局存摺補登後之內頁資料（須附存摺封面暨完整內頁資料並應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之後）。
五、請說明聲請人是否有民間債權人。如有，所積欠之債務為何？如重新製作債權人清冊之債權人大於前項所陳報之人，請按照超過之債權人人數，以每人10份，每份51元預納郵務送達費。　　　　　　　　　　
六、請說明聲請人學經歷為何？現今任職於何處？平均每月收入為何？收入領取之方式？並應提出聲請人之每月薪資袋或薪資明細單（含本俸、佣金、各類獎金、津貼等）、在職證明、薪資入帳存摺封面及內頁等證明文件。（若無則請提出收入切結書）　　
七、請說明聲請人有無領取其他社福補助津貼，如租屋津貼補助、低收入戶補助、國民年金、育兒津貼、身心障礙補助等？如有，每月可請領之金額為何？請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或領取明細，例如存摺封面暨內頁等；若未申請，或雖申請惟不符資格，應說明未申請或不符資格之原因據實向法院陳報。
八、請說明聲請人就所提列應受扶養人即未成年姪兒二人之扶養費，每月各3,000元，該扶養費數額之計算方式及必要原因（即每月支出扶養費之項目及金額），及提出應受扶養人之最新全戶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並陳報應受扶養之人有無領取政府補助？（如有，補助項目及每月領取補助金額各為何？）。又聲請人應陳報於聲請人提出聲請前2年對受扶養人實際支出之扶養金額及證明文件。另請提出林德明之最近2年所得稅申報資料、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及最新戶籍謄本（記事欄勿省略）。
九、請陳報聲請人聲請更生前2年起迄今，期間之財產變動狀況：包含就「不動產」及「動產」所為之所有有償（買賣、互易、設定抵押權等）、無償（贈與、第三人清償等）行為所生之財產變動；倘於該段期間取得或喪失不動產所有權，應詳為標明不動產之坐落地號、建號及其取得或出售之對價（買賣契約等）相關資料。　　
十、請說明聲請人最近5年內有無從事國內股票、期貨、基金或其他金融商品之投資？如有，請提出其目前往來證券商之交易明細查詢表，證券存摺封面、內頁影本及投資股票往來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應補登存摺至本裁定送達日）及相關之投資交易明細及證明文件。
十一、聲請前2年內有無任何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人之權利？聲請前2年內有無任何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係有害及債權人之權利，且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有無雙務契約尚未履行完畢？
十二、請聲請人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地址：臺北市○○路000號5樓）申請查詢歷年來包含以聲請人為要保人或受益人之人壽保險投保紀錄及其保單價值準備金，待該公會核發查詢結果相關文件後，再予一併陳報本院。　
十三、請聲請人向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地址：臺北市○○區○○街0號3樓）申請查詢聲請人本人於各金融機構銀行之存款帳戶之餘額，待該公會核發查詢結果相關文件後，再予一併陳報本院。　　　　
十四、聲請人有無其他強制執行案件、訴訟案件繫屬於法院？若有，請陳報案件繫屬法院及案號、案件進度，並檢附相關資料（如法院強制執行命令或公文）。如現遭強制執行扣款，請檢附相關資料說明每月扣款數額。
十五、更生清償方案為更生程序得否進行之重要依據，請釋明聲請人若經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將以何種經濟來源支應每月應繳金額及必要生活費用？請說明每月能盡最大清償能力之更生方案為何？（即每月可供還款金額、分期期數）。
（請聲請人依上開詢問事之順序依序補正說明，提出之證明文件
請以標籤紙加以標示）


